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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九九八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與一九九八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與一九九八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與一九九八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綜援綜援綜援 )計劃檢討有關的事項計劃檢討有關的事項計劃檢討有關的事項計劃檢討有關的事項

豁免計算入息

為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 (綜 援 )計劃訂 立豁免計算入 息的規定， 主
要目的是讓受助人應付與就業有關的開支 (例如上班交通費、出外進
膳等 )，並保留部分入息，藉此鼓勵他們自力更生。

2 . 有經常工作的健全受助人每月可獲豁免計算入息 1 , 8 0 5 元。現
時 “經常工作 ”的定義是每月工作不少於 1 2 0 小時而入息不少於 3 , 2 0 0
元。這些規定的用意主要是鼓勵那些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盡力照顧

自己及家人，與及防止有些人存心欺詐，只擔任一些容易而低收入的

工作，從而長期倚賴綜援。

3 . 為 了 回 應 委 員 對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健 全 成 人 每 月 獲 豁 免 入 息 的 關

注，我們曾進一步檢討有關的規定。經過仔細的考慮後，我們原則上

同意可放寬豁免計算入息規定的要求，以鼓勵有工作能力的健全受助

人擔任各種有薪工作。我們同意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有些失業的健

全受助人可能難以找到符合上述規定的工作。兼職、臨時工和低收入

工作是可以成為轉往全職工作、長工和更高報酬工作的踏腳石。

4 . 政府正考慮提出額外的措施，以協助有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人

重投勞工市場。改善現時豁免入息的建議亦會包括入這些措施當中，

詳情將會稍後公佈。

向健 全的 綜 援受 助 人發 放 長期 個 案補 助金 以 及課 餘 託管 計 劃收 費 和

租金按金的特別津貼

5 . 為免綜援受助人選擇依賴綜援，政府在一九九八年檢討綜援計

劃時提出：

! 長期個案補助金只應發給有涉及長者、傷殘人士和長期病

患者的個案，並按家庭中這類成員的人數計算；以及

! 需要減少發放給健全受助人特別津貼的種類，只保留那些

絕對必需的項目。

健全受助人現時只獲發給應付租金、水費、學費、幼兒中心費用和殮

葬費方面的特別津貼。



-   2  -

6 . 在經過廣泛公眾諮詢後，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起政府調整了

對健全受助人發放的標準金額、長期個案補助金和特別津貼。估計現

時健全受助人的每月平均綜援金額仍然接近或甚至略高於非綜援受助

家庭最低 2 5 %開支組別的每月平均開支。綜援受助人應像其他低收入
家庭一般審慎理財，以應付各種的需要。

支付課餘託管計劃收費的特別津貼

7 . 由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開始，政府已停止發放健全兒童課餘託

管計劃收費的特別津貼。要留意的是，政府已撤銷了原來的建議，不

再要求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在其最年幼子女年滿 1 2 歲後必須外出尋
找工作。換句話說，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可在最年幼的子女年滿 1 5
歲前，留在家中照顧子女。

8 . 學校社會工作者和家庭服務中心的個案工作者，可以為行為或

情緒上有問題的兒童提供輔導和其他適當協助。在管教子女方面需要

協助的父母亦可向社工求助，和參加家庭生活教育計劃和其他教育活

動，以改善管教子女的技巧。

9 . 在特殊情況下，社會福利署署長可考慮行使酌情權，批准發放

酌情津貼以支付課餘託管計劃收費。如果因兒童本身或家庭環境出現

問題，而有充分理由證明該兒童必須參加課餘託管計劃，社署可考慮

發放這項酌情津貼。

供露宿者支付租金按金的特別津貼

1 0 . 領取綜援的露宿者如屬長者、傷殘人士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

佳，在有需要時是可獲發放租金按金的特別津貼。在一九九九年六月

一日起調整特別津貼的政策並不影響這些受助人。

1 1 . 我們明白失業的露宿者是亟需援助的一群。由於這類人士沒有

聯絡地址，加上僱主對無家可歸的求職者可能存有偏見，因此他們在

尋找工作方面會遇到特別困難。

1 2 . 鑑於露宿街頭的健全失業綜援受助人所遇到的特別困難，我們

會對確實需要額外經濟援助的受助人，提供酌情津貼，讓他們支付租

金按金。這項酌情權力已下放到社署的高級職員階層，即區總福利主

任，以確保這項權力是公平地、合理地和貫徹地執行。假如受助人並

沒有足夠的儲蓄或其他的資源去支付租金按金，我們就會考慮向他提

供額外經濟援助。

1 3 . 假如綜援受助人覺得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並沒有妥善地處理

他的個案，他可向區總福利主任投訴。假如他對社署的決定仍感到不

滿，他可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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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家人同住的人須以家庭為單位申請綜援

1 4 . 綜援計劃旨在為有需要的人和家庭提供現金援助，使他們的入

息水 平 可以 應 付基 本 需要 。 在決 定 某個 家 庭是 否 符合 資 格領 取 綜 援

時， 我們 會考 慮整 個家 庭的 資源 和 需要 。換 句話 說， 我們 會把 所 有所 有所 有所 有

家 庭 成 員家 庭 成 員家 庭 成 員家 庭 成 員 的每 月入 息和需 要一 併計算 ，以 確定該 家庭 是否符 合領 取

綜援的資格，以及可領取的綜援金數目。

1 5 . 為了加強監管，防止欺詐和濫用公帑，政府在一九九八年檢討

綜援計劃時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加強資格審核機制，嚴格規定

綜援申請人如與家人同住和共用家庭設施，便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

請。這項規定可鼓勵家庭成員互相支援，並防止有人濫用綜援制度，

要求沒有經濟能力的高齡或失業家人以個人身分申請援助。

1 6 . 同一家庭的各個成員本應互相扶持，互相幫助；有入息者應負

責供 養 沒有 經 濟能 力 的家 人 。不 過 ，社 會 保障 辦 事處 曾 遇到 一 些 個

案，發現有人雖然實際上有能力，卻聲稱自己沒有能力供養父母。若

容許個別家庭把供養沒有入息家人的負擔轉嫁給納稅人，這並非公平

的做法。

1 7 . 如子女在供養父母方面確實有經濟困難，他們應以家庭為單位

申請綜援。申請家庭如每月總收入經審核後，發現不足以應付基本必

需，則可獲發放綜援金彌補不足之數。這是較為公平和合理的安排。

1 8 . 我們明白有些長者可能與家人關係欠佳，而政府也會個別考慮

特殊的個案。不過，這不應成為要求高齡家人以個人身分申請綜援的

藉口。若社署得悉有家庭出現這類問題，便會向長者及其家人提供適

當服務，例如輔導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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